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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 山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
关于申报 2022年度昆山市著名高校实习生计划

实习补贴的通知

昆山开发区、昆山高新区、花桥经济开发区、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
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山市产业人才计划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昆政办发〔2021〕76 号），现就组织申报

2022年度昆山市著名高校实习生计划实习补贴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和对象

（一）申报范围

1. 我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；

2.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，须经实习基地认定后

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

实习补贴申报对象应为高校全日制在读学生，并同时具备下

列条件：

1. 实习单位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的，须已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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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昆山市著名高校实习生计划实习基地认定；实习单位为党政机

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的，须已完成单位相关信息填写。

2. 在读高校为最新发布的《泰晤士高等教育》世界大学排名、

QS 世界大学排名、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世界大学排名、上

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公布的前 100位学校；艾瑞深中国校友

会网最新发布的台湾地区排名前 20位高校；昆山杜克大学。

3.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，在符合申报

范围的单位中实习 1个月及以上。

二、实习补贴申报和认定程序

（一）申报时间

即日起至 2023年 2月 24日 17:00。

（二）申报方式

企业登录“昆如意”企业服务枢纽平台（http://180.97.207.63:8099），

在“昆山市著名高校实习生计划”项目的“我要申报”中进行申报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（1）实习生身份证件；

（2）学生在读学校、学历等证明；

（3）实习薪资发放银行凭证、考勤表；

（4）实习协议；

（5）保险凭证；

（6）用人单位信用承诺书（格式详见附件）。

（四）审核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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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组织申报。高新技术企业、规模以上企业实习补贴申领工

作由企业注册地所在区镇人才主管部门负责，党政机关、事业单

位、国有企业的实习补贴申领工作由其市级主管部门负责。

2. 综合审核。对于申报单位和人员的相关信息，由各区镇或

市级主管部门在 2月 28日前完成初审，市科创发展服务中心在 3

月 6日前完成形式审查，市人社局在 3月 13日前完成复审。

3. 认定发文。市人社局根据审核情况，形成建议资助名单。

名单报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审定后，面向社会公示一周。公示无

异议，即正式发文公布资助名单；公示有异议的，由市人社局进

行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。

4. 资金拨付。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实习基地。

四、资助政策

1. 实习补贴标准为 3000 元/人/月，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 12

个月。实习补贴由实习基地先行垫付给实习生，实习全部结束后，

由实习基地提出补贴申请。补贴时间以参加实习的实际天数计算

（以基地发给实习生的实习工资为认定标准）；非全勤的实习月

份，按照每月 21.75 个工作日折算 3000 元/月补贴，即每个工作

日补贴金额为 138元。

2. 每家企业每年申请实习补贴人数不超过 50人。

五、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估

（一）申请人及所在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用

人单位若有虚假申报等情况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申领政府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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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资助的资格，并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实习基地须在学生实习结束后 1年内申请实习补贴。

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的，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。实习基地

已先行垫付的实习补贴，由其自行承担。

（三）每名受资助人只能享受一次实习补贴。已享受原境外

高校实习生人才计划资助的，不列入本次申报范围。

（四）市人社局建立实习基地日常抽查与评估考核相结合的

监督制度，并对实习基地进行动态管理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1. 各区镇人才主管部门电话：

开发区 36693792 高新区 55176851

花 桥 57608567 旅度区 57000173

张浦镇 57296293 周市镇 57641132

陆家镇 57671410 巴城镇 57681216

千灯镇 57479393

2. 昆山人社局人才开发与管理科：

联系电话：57359110，57394550

3. 市科创发展服务中心：55186072，57156629

4. 技术咨询：4001098886-253

附件：用人单位信用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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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年 2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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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用人单位信用承诺书

本单位承诺：

在此次昆山市著名高校实习生计划申报中，所提交的材料均

真实、有效、合法，且为最新资料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单位自愿

将获得的人才补贴全部返还市级财政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

果。

特此声明！

单位名称：（加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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